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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边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延州发改价调联〔2021〕2号
各县（市）发改局、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校外培训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吉办发〔2021〕35号）文件精神，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279号）和省发改委、教育厅、市场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吉发改价调联〔2021〕856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行为，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按照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教育厅制定的标准执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延边州发改委会同延边州教育局、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各县（市）执行全州统一确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10%，下浮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二、收费标准
　　（一）定价原则
　　本次定价将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学科类校外培训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切实降低学生家长经济负担。

　　（二）定价标准
　　1.学科类认定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

　　2.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为：

　[image: image1]
　　3.各培训机构在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其中：45分钟为标准课程时长，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

　　4.此收费标准为试行标准，试行期限1年。

　　（三）动态调整机制
　　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对政策出台后的具体运行情况开展评估，及时调整收费标准，确保收费政策符合非营利性要求，保障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公益属性。

　　三、强化收费信息公开
　　（一）推动培训机构信息公开
　　各县（市）要督促培训机构按照规定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12315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

　　各县（市）学科类培训机构应于每年6月底前，将招生简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行等情况，分别报送给当地教育局、发改局和市场监管局，由其初审并整理汇总后报送至州教育局、州发改委、州市场监管局，其中线上学科类培训情况报送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和省市场监管厅。

　　（二）教育部门应统筹做好集中公示工作
　　各县（市）要切实发挥好全国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作用，将当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

　　四、加强收费行为监管
　　各县（市）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推动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各县（市）市场监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五、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各县（市）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对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净化教育生态、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切实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将降费减负目标落到实处。

　　六、其它事项
　　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本通知未尽事宜，由州发展改革委、州教育局、州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

延边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延边州教育局  　　 

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2月24日 　　  

